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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长沙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资料来源于该市医疗保障局 2015—2020

年住院患者医保结算补偿数据库。以 2020 年 CPI 为基准，对费用数据贴现。采用描述性统计和中断时间序列，分

析评估支付方式改革对分级诊疗的影响。研究表明：(1)2015—2020 年长沙市城乡居民参保住院患者在基层医疗机

构、二级医疗机构和三级医疗机构住院的构成比分别呈缓慢上升、上升后基本持平和缓慢下降趋势；(2)平均住院日

在各级医疗机构均呈现下降趋势；(3)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二级医疗机构和三级医疗机构住院的次均费用呈缓慢

下降、基本持平和波动上升趋势；(4)自付比例在基层医疗机构基本持平，在二、三级医疗机构较 2015 年略有下降。

基于病种分值付费的分级诊疗能够减轻基层医疗机构患者的医疗负担，但尚未体现出对患者分流的明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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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诊疗是提高医疗卫生服务宏观效率、合理利用医疗服务资源、节约医疗费用的重要途径。分级诊疗制度的内涵为基层首

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应采取完善双向转诊体系、优化医疗保险政策、培养全科医生、建立医疗信息共享平台、

构建新型医疗联合体等综合措施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实施[1]。 

在我国医疗卫生资源总量不足（相比于人们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布局不合理（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大医院）、公立医院持

续扩张（公立医院治理机制和药品零差价销售后的补偿机制尚不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碎片化（机构间协调性不强）、缺乏完

善的健康“守门人”制度的背景下，人们“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构建布局合理、分工明确的分级诊疗制

度势在必行
[2,3]

。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
[4]
，明确提出以强基层为重点完善分级

诊疗服务体系。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明确提出，分级诊疗制度是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之首，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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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进。国务院发布《“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5]，以分级诊疗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是改革的重

中之重。2018 年，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港、澳、台地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印发了推进分级诊疗相关文

件。 

然而，已有研究显示我国分级诊疗运行效果不佳[6,7]，主要原因包括：①疾病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疾病分类是分级医疗

体系关键难点，目前缺乏相关工作目录和指南，各级医疗机构之间转诊缺乏标准和制度约束。②双向转诊机制尚不完善，转诊双

方机构的核心利益问题亟待解决。③相关政策如：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药品零利润率、“收支两条线”、医师多点执业等未能有

效调动各级医院医生、患者进行分级诊疗的积极性。④民众对基层医疗机构缺乏信任，对分级诊疗缺乏了解等[8]。 

我国全覆盖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为分级诊疗制度通过医疗保险的经济杠杆作用引导参保者合理就医提供了基本前提。越来

越多的研究表明，从需求侧通过医保支付规范医患双方行为是实现分级诊疗的关键，亦已取得明显效果[9,10]。目前，不断推进的

医保支付制度改革，即由按项目付费的后付制向总额预付与按项目支付、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相结合的多元化、复合式的预

付制过渡，改革的深入期望能通过对医疗机构和患者双方的激励约束，为分级诊疗的推进提供更有力支持。 

本文以长沙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乡居”）进行病种分值付费支付改革前的 2015年为对照，探讨病种分

值付费改革对于长沙市城乡居参保患者分级住院的效果，为医疗制度改革的深化提供实证参考。 

1 改革实践案例 

2016 年，长沙市出台《长沙市医疗保险病种分值表》，建立以病种分值为核心，以“总量控制、预算管理、月预结算、年度

决算”为结算方式的医保总控体系，长沙市基本医疗保险由“结算式”向“预算式”，“后付制”向“预付制”的转变迈出了

重要一步。预付制的推行能够为建立分级诊疗制度过程中设计对医疗机构的激励约束机制提供基础[11]。“总额预算、超支分担、

结余奖励”。由于常见病患者医疗费用支出常常小于疑难杂症患者，大医院出于成本控制，收益最大化考虑，会倾向于将常见病

患者向基层引流，从而发挥自身对于危重疑难病症救治的功能设定。从而实现对不同层级医疗机构间双向转诊的激励。此后，病

种分组逐年细化，付费方式渐趋规范。目前，长沙市医保支付方式在总额控制的基础上，以病种分值付费为主，并有按单病种、

按人头、按床日、按项目等多种付费方式相结合的复合型付费方式。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以“城乡居”参保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资料来源于该市医疗保障局 2015—2020年住院患者医保结算补偿数据库，按 0.5%

进行随机抽样。长沙市于 2016 年开始实行以病种分值预付制为主的复合式付费方式改革，因此以 2015 年数据代表改革实施前，

以 2016—2020年数据代表改革实施后。 

2.2 样本人群基本特征 

共抽取 2015—2020 年长沙市城乡居民医保住院患者 21167 人次，患者平均年龄为 52.82±26.72 岁，平均住院天数为 7.26

天，住院天数中位数为 6.00(4.00,8.00）天。 

2.3 研究方法 

2.3.1 费用贴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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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各年度费用数据的可比性，参照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各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以 2020 年 CPI 为基准，对

2015—2019年长沙市城乡居参保住院患者次均医疗费用进行贴现后分析（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20/indexch. 

htm）。 

2.3.2 改革前后数据对比 

对长沙市实施病种分值付费制度改革前后 6 年的相关数据进行梳理，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对比政策前后不同级别医疗机构

住院人次、平均住院日、次均住院费用和费用自付比例的变化趋势。 

2.3.3ITS 分析测度干预效果 

为消除改革前的趋势对改革后效果的影响，本文采用中断时间序列（Interruptedtime-series,ITS）分析评价按病种分值付

费政策实施情况。中断时间序列设计是针对时间序列的结果变量，通过检验干预前后斜率改变量和干预点即刻水平改变量，对干

预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评价的设计方法。ITS的特点是在有效地控制干预前已存在的上升或下降趋势后，更准确地估计干预效应[12]。

其模型如下： 

 

式中：Yi为线性回归方程；β1为干预前的斜率，表示干预前的变化趋势；β2为干预前后的截距差异，表示在干预点上干预

前后结果即刻水平改变量；β3为干预前后斜率之差，表示干预前后斜率改变量或趋势改变量；β1+β3为改革后的斜率；εt为残

差。本研究以2016 年 7月为政策干预点，2015 年 1月—2016年 6月的 18个月为干预前时间段，2016 年 7月—2020 年 12月的

54个月为干预后时间段，对付费制度改革前后基层医疗机构住院患者住院人次构成和次均费用进行中断时间序列分析。 

3 医保付费改革前后效应对比 

3.1 各级医疗机构服务效率 

2015—2020 年长沙市城乡居参保住院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二级医疗机构和三级医疗机构住院的构成比分别呈缓慢上升、

上升后基本持平和缓慢下降趋势，基层医疗机构住院人次构成由 2015 年的 36.57%上升为 2020 年的 44.97%。平均住院日在各级

医疗机构均呈现下降趋势，其中基层医疗机构下降更为明显（图 1、图 2）。 

3.2 各级医疗机构住院患者负担情况 

2015—2020 年长沙市城乡居参保住院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二级医疗机构和三级医疗机构住院的次均费用呈缓慢下降、基

本持平和波动上升趋势，基层医疗机构住院次均费用由 2015 年的 3478.81 元下降到 2020 年的 2134.33 元。患者自付比例在基

层医疗机构基本持平，在二、三级医疗机构较2015年略有下降。2020年，基层医疗机构、二级医疗机构和三级医疗机构住院患

者自付比例分别为 30.70%、39.86%和 57.49%（图 3、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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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5—2020 年长沙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各级别医疗机构住院人次占比 

3.3 实施效果 ITS 分析 

经过中断时间序列（ITS）模型分析，可得到基层医疗机构住院人次占比线性回归方程： 

 

 

图 2 2015—2020 年长沙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各级别医疗机构平均住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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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拟合优度检验 R2=0.56,R2
adj=0.54,F=28.28,P<0.001，按照α=0.05 的检验水准，β1、β2、β3均无统计学意义，尽管医

保病种分值支付方式改革有促进患者多前往基层医疗机构就医的趋势，但对患者就医流向的影响仍需更多数据支持，见表 5。 

基层医疗机构住院患者次均费用线性回归方程： 

 

模型拟合优度检验 R2=0.62,R2
adj=0.60,F=37.18,P<0.001。由线性回归方程得知，支付改革实施前的斜率为-72.69，支付改革

实施后次均医疗费用的斜率为β1+β3=-2.96，即改革后城乡居民医保住院患者次均住院费用每月减少 2.96 元，表明支付医保方

式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基层医疗机构住院患者的医疗负担。 

 

图 3 2015—2020 年长沙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住院患者次均费用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医保支付和分级诊疗相关政策的梳理，采用中断时间序列分析，基于长沙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2015—2020

年的历史数据，阐述基本医保对于分级诊疗政策引导和实施效果，能够为医改深入推进提供很好的实证参考。 

4.1 结论 

研究表明通过医保支付规范医患行为是实现分级诊疗的关键之一[13]。对于医保政策的设计应控制医疗保险费用过快增长，

提高基金使用效率，维持医保基金平衡和持续发展。引导医疗机构整合自身优质资源，控制医疗服务成本，改善医疗服务行为，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引导参保患者合理的就医选择，切实减轻患者医疗负担，保障参保者享受基本医疗服务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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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5—2020 年长沙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住院患者自付比例 

4.2 具体实践结果 

结果显示，长沙市城乡居医保已形成在推动分级诊疗方面梯度报销计划和转诊改革的具体举措。病种分值付费制度改革能

降低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住院次均费用，现有政策对患者向基层医疗机构分流具有一定的导向性，但对于患者的流向引导尚未

体现出效果，各级医疗机构报销梯度仍需进一步拉开。尽管基层医疗机构住院人次构成在 2020年已上升至44.97%，但与《湖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实施意见》[14]中要求的≥65%尚有差距，应进一步加强医疗保险的经济杠杆作用。 

①2015—2020 年长沙市城乡居民参保住院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二级医疗机构和三级医疗机构住院的构成比分别呈缓慢上

升、上升后基本持平和缓慢下降趋势；②平均住院日在各级医疗机构均呈现下降趋势；③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二级医疗机构和

三级医疗机构住院的次均费用呈缓慢下降、基本持平和波动上升趋势；④自付比例在基层医疗机构基本持平，在二、三级医疗机

构较 2015年略有下降；⑤医保病种分值支付方式改革有促进患者前往基层医疗机构就医的趋势，改革后城乡居民医保住院患者

次均住院费用每月减少 2.96元。 

4.3 推进分级诊疗的建议 

4.3.1 统筹推进形成合力 

长沙市按病种分值付费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不同级别医疗机构之间的收治结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患者前往

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诊治人次逐年增加。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应清醒地认识到，距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

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仍有不小差距，在持续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同时，应加强“三医联动”，联合医改各部门出台相关配

套政策和措施：①考虑基层医疗机构实际情况，病种限制与基层医疗机构实际诊疗水平匹配，制定政策支持基础疾病、姑息治

疗、康复治疗等患者下沉，引导分级诊疗；②探索强制性或激励性方式引导患者分级就诊、完善基层医疗机构建设、加快医联体

建设以促进互联互通等等，加强城乡居民医保患者前往基层医院就诊的引导；③进一步拉大不同层级医疗机构就诊的报销比例

间的差距（即低层级的医疗机构报销比例更高），亦可对按临床路径执行情况的差别化报销比例进行探索，通过医疗保险支付的

精细化管理起到对医疗机构和患者的激励作用。 

4.3.2 结合实际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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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和湖南省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规划要求，结合 DRG、DIP 等结算方式的经验，进一步优化、改进长沙市按病种分值付

费制度；在条件具备后，将患者支付端也纳入支付方式改革方案。长沙市应因地制宜，立足公开协商，加强医保部门、医疗机构

以及患者三方的互联互通，利用基线调查，制定符合长沙市自身实际情况的政策。 

4.3.3 完善医保监管体系 

按病种分值付费制度实施后，为了控制医疗成本，医疗机构发生分解住院行为的可能性增加。长沙市目前尚缺乏用于评价医

疗机构医疗服务质量水平的评估体系。因此，有必要健全医疗服务质量评估体系，借助智能化信息系统，评价医疗机构推诿患

者、分解住院、提供医疗服务不足等行为，以医保监管为导向，形成对医疗服务过程的正确约束和合理制衡；以发现问题为导向，

为今后深化按病种分值付费制度改革提供参考，切实保障医疗质量水平，满足参保患者医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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